
安徽建筑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与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学术行为，切实加强学

术道德规范建设，严明学术纪律，净化学术环境，确保学位

授予质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在安徽建筑大学攻读博士和硕士

学位的各类研究生。

第二章 学术道德规范

第三条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

（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以坚

守学术道德为己任；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自觉

维护学术事业的神圣性、纯洁性与严肃性。

（二）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

尊重他人的辛勤劳动和学术贡献；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和廉耻

观，自觉抵制研究工作中沽名钓誉、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损人利己等不良风气。

（三）凡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数据、观

点等，均应明确说明并详细列出有关文献的名称、作者、年

份等细节，已经出版的文献还要列出出版机构、出版地和版



次等内容。

（四）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必须将参

考文献全部列出，重要参考文献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应主动

向导师汇报或交导师审阅。参考文献必须符合有关参考文献

的引文规范。

（五）以署名单位为“安徽建筑大学”或署导师姓名（不

论第几作者）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稿件须经导师审核同意，否

则在学位申请时不予认可。发表学术论文有其他作者的署名

也必须征得署名者的同意。在标注各级基金项目资助时，必

须经过导师或项目负责人授权。

（六）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以申请学位为目的的学术成

果，必须以安徽建筑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七）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完成的实验成果和数据等资料，

毕业时应上交所在实验室或导师；毕业后如需使用在安徽建

筑大学攻读学位期间所完成的实验成果和数据，应该获取相

应授权。

（八）自觉遵守学术界公认的其他学术道德规范。

第四条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不得有下列违反学术道

德规范的行为：

（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包括论文成果、

技术报告和研究数据等）。

（二）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据、调查数据

等）；隐瞒不利数据从而用于伪造创新成果和新发现。

（三）将本课题组已有研究成果在自己的论文中不加标



明而居为已出。

（四）伪造学术论文、学术报告，购买或由他人代写学

位论文，发表学术论文一稿多投、一稿多发。

（五）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

（六）发表学术论文时未经别人同意使用别人署名，或

未经项目负责人同意标注资助基金项目。

（七）虚开、伪造或篡改发表文章接受函或录用通知。

（八）在各类考试中，以任何形式作弊、盗用试题、买

卖（或传播）盗用的试题、篡改考试成绩。

（九）以不正当手段影响研究成果鉴定、奖学金评定、

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和考试成绩等。

（十）伪造导师或专家推荐信及其他评定（或审批）意

见，伪造导师、领导或专家签名。

（十一）盗用、贩卖或擅自传播本课题组技术专利、专

有数据、保密资料等未公开的技术成果。

（十二）其他违背公认的学术道德准则的行为。

第三章 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

第五条 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鉴定学术不端行为的最

高学术机构。研究生院是处理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负

责部门，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

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工作负主要责任。

第六条 学校师生发现研究生有违反学术道德的学术不

端行为，可向学校有关部门举报。研究生院第一时间联系当



事人所在学院组成调查小组，在 7个工作日内正式启动调查

程序。

调查小组要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情况展开全面调查，要依

托校级或院级学术委员会对被举报人学术行为是否涉嫌学

术不端作出裁决，20 个工作日内要完成事实认定，并形成书

面调查报告。

第七条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存在学术不端的研究生，

视其行为、情节和造成的结果，给予以下处理：

（一）依据《安徽建筑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给予

相应处分。

（二）取消当事人因学术不端行为而获得的一切奖励或荣

誉。

（三）撰写学位论文发生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情节特别严

重的，取消该生申请学位资格；已获得学位的，提请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撤销其学位。

第八条 当事人认为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违反了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或者认为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适当，侵

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根据《安徽建筑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的具体规定，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依照《安徽建筑大学学生申诉处

理办法》对学生的申诉进行调查、处理和回复。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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